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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公告
法 院 公 告

2023年6月13日

（2023）浙03民初303号
瑞安市征莱卡日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雷健与

瑞安市征莱卡日用品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3年8月15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7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浙0302民初4002号
温州市足恋秀鞋业有限公司、周世波：本院受理原

告陈平诉温州市足恋秀鞋业有限公司、周世波合同纠纷
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3）浙0302民初4002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在30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西郊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2民初5652号
谢有刚：本院受理原告李晓远与被告谢有刚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且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3年8月2日
上午9时30分在本院西郊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1202号
胡谷花、熊继东：本院受理原告李爱兰、姜大棍与被

告胡谷花、熊继东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浙江
移动微法院诉讼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疫情防控告知书及送达地址确认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
年7月31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24民初2329号
黄万杰：本院对祁信淼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324民初232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规定如下：被告黄万杰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祁信淼货款24700元。如果
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18
元，由被告黄万杰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永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402民初3309号
陆雪荣：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嘉兴市分公司与被告陆雪荣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传票等法律文书，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南湖5号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11民初617号
宁波市海曙凯远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嘉兴

市联利助剂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411民初617号之一民事
裁定书。裁定内容如下：1、准许原告嘉兴市联利助剂
有限公司撤诉；2、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
元，公告费560元，合计585元，由原告嘉兴市联利助
剂有限公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24民初1318号
嘉兴百晶装饰有限公司、王潮存：本院受理原告迟

大利与你们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限你
们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
书。如不按时到本院领取，经过30日后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4时3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若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480号
王群勇：本院受理的原告杨月兰与被告叶怡、王群

勇、陈松玲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
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
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费通知书等。判
决如下：1、限被告叶怡、王群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支付原告杨月兰货款243157元并支付相应的逾
期付款利息损失（以243157元为基数，自2023年2月9
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2、驳回
原告杨月兰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02元，财产保全费1887
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7849元，由原告杨月兰
负担869元，被告叶怡、王群勇负担6980元。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1541号
程宝华：本院受理原告徐燕诉被告程宝华追偿权纠

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现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诉讼须知、廉政监督表、裁判文书上网规定、
诚信告知书等。原告诉请判令：1、判令被告清偿原告借
款100000元及利息14400元（以借款为本金，按月息六
厘计算自2020年10月27日暂计算至2022年10月27
日，此后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日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逾期举
证将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案定于2023年7月31日上
午9时在安吉县人民法院九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本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604民初3341号
俞灵烽：本院受理原告绍兴上虞北亚商贸有限公司

诉被告俞灵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用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
7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损失（以7000元为基数，自
2023年2月1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
向原告借款，并于2022年11月10日出具欠条一份，确
认仍欠原告款项10000元，约定分期归还，后被告仅于
2023年1月9日归还3000元，余款7000元迟迟未还，
原告多次催告无果，故提起诉讼。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8月16日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望准时出庭参加诉
讼。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02民初2222号
浙江卓越能源有限公司、浙江生生能源有限公司、

冯小羽、吴建华、冯晓峰：本院受理原告包康康与被告杭
州昌元置业有限公司、浙江卓越能源有限公司、浙江生生
能源有限公司、孙友富、王茶花、冯小羽、吴建华、冯晓峰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被告王茶花向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管辖异议上诉状副本。上诉人请求判令：请求
依法撤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3）浙
0702民初2222民事裁定书，并本案将送到桐庐县人民
法院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02民初2222号
浙江卓越能源有限公司、浙江生生能源有限公司、

冯小羽、吴建华、冯晓峰：本院受理原告包康康与被告杭
州昌元置业有限公司、浙江卓越能源有限公司、浙江生生
能源有限公司、孙友富、王茶花、冯小羽、吴建华、冯晓峰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诉讼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702民初2222号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
诉讼风险提示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
址确认书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诉请请求：
一、判令被告杭州昌元置业有限公司、浙江卓越能源有限
公司、浙江生生能源有限公司、孙友富、冯晓峰、王茶花、冯
小羽、吴建华共同归还原告包康康借款本金11910923
元，利息4751445元（以实际欠付本金为基数，按照市场
报价利率LPR四倍自2020年4月30日起暂算至2023
年3月20日，此后利息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判
令被告杭州昌元置业有限公司、浙江卓越能源有限公司、
浙江生生能源有限公司、孙友富、冯晓峰、王茶花、冯小羽、
吴建华共同支付原告包康康因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
100000元。三、判令原告包康康对被告杭州昌元置业有
限公司名下位于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东斋东路116号桐
庐分水笔业博览中心3-104、3-221-2、3-222-1、
3-222-2、 3-45-1、 3-188、 3-217、 3-221-1、
3-223-1、3-223-2室的不动产（产权证号：浙2019桐
庐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10893、0011947、0011949、
0011948、0011999、0010818、0011807、0011944、
0011951、0011950号，他项权证号：浙2020桐庐县不动
产证明第0004063号）或其变价款项在借款本金615万
元及对应利息、律师费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四、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杭州昌元置业有限公司、浙江卓越能源有
限公司、浙江生生能源有限公司、孙友富、冯晓峰、王茶花、
冯小羽、吴建华承担。请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上述诉讼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的期限为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702民初222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驳回被告王茶花对本案管辖
权提出的异议。管辖权异议审查费100元，由被告王茶
花负担。请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
述诉讼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诉前调1622号
陈小斌：本院受理原告朱红昭与被告陈小斌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依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传票等法律文书。原告诉请要求判令：一、由
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20270元及利息（利息按LPR从
2022年12月1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利息暂计至
2023年4月1日至为246元；二、由被告承担原告支付的
律师费2000元，以上合计暂为22516元；三、由被告承担
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本院定于2023年7月28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
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出庭，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诉前调1645号
唐金和、雷美娥：本院受理原告徐惠武与被告唐金

和、雷美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依其它方式无法向你们
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判令：1、两被
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100000元，并自2022年12月31日
起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利息至实际归还
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与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7月27日14
时3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出
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297号
王军军、柳湘：本院受理原告汪亚萍诉被告王军

军、柳湘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726民初
2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1、被告王军军、柳湘
自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汪亚萍借款本金
1800000元及利息40251.51元，合计1840251.51元；
2、原告汪亚萍对被告王军军、柳湘提供抵押的坐落于
杭州市萧山区蜀山街道德慧公寓7幢2单元803室房
产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350000元借款本息范围内享
有优先受偿权；3、驳回原告汪亚萍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21362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2012元，由
被告王军军、柳湘负担。经过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1584号
叶建福：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鸿源油漆店诉被告

叶建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浙0726民初1584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如下：由被告叶建福支付原告浦江县鸿源油漆
店货款4345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4345元为基数，自
2023年5月1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610号
王建华：本院受理的原告楼杭芳与你之间的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浙0726民初610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一、由被告
王建华返还原告楼杭芳借款本金11200元，并支付利息

（以11200元为基数，自2023年2月7日起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二、
驳回原告楼杭芳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1612号
金遵津：本院受理的原告黄新良与被告金遵津之

间的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定于2023年8月14日上午
9时40分在浦江县人民法院信访速裁庭（浦江县人民
东路38号信访局二楼208）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963号
周潮军：本院受理原告黄龙水与被告周潮军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726民初96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限被告周潮军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黄龙水货款2314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700元，由被告周潮军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
状。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83民初2841号
郭毅辉：原告滕新良与被告郭毅辉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案号（2023）浙0783民初2841号】，因无法以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民事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简转普、保全）、开庭传
票和证据材料等。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向原告归
还110000元借款本金及利息（截止到2023年2月20
日的利息总计为168808元，从2023年2月21日开始
以11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4.6%计算至全部本
息履行完毕之日止）；二、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
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6日内。本案由审判员周力钢
独任审理。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3破9号
东阳市囍爷家具有限公司：本院于2023年5月10

日裁定受理东阳市囍爷家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指定浙江国翔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东阳市囍爷家
具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
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
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
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

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
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
任。债权人应于2023年7月10日前向东阳市囍爷家
具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地址：浙江省东阳市人民路
222号报社大楼903室，联系方式：13706795872）申
报。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分配方
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本院定于2023年7月20日9时30分在东阳市人
民法院南马人民法庭第1审判庭（地址：浙江省东阳市
南马镇人民南路66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注：债权申
报时须提交的资料：（1）债权人登记债权数额时需提供
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两份的复印件，并提交原件核
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3）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4）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进行
债权申报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需提交上述
资料：（2）、（3）、（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4民初1702号
朱千户（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沙头镇马田

村岩坦路26号）：本院受理原告陈卓红与被告高仁淼、第
三人朱千户、马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原告诉求：1、
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本金200000元并支付利
息（利息从2021年12月29日起以200000元为基数起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四倍计算至判决确定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3年8月7
日10时00分，开庭地点为本院8号法庭（东门四楼），审
判员为郑望鑫。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判
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1747号
陈忠超：本院受理原告杨小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等应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请求判
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归还借款290000元；2、请求判令被
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因未及时还款而产生的借款平台罚
息（自2022年8月28日起计算至上述款项付清之日
止）；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9
时在本院大洲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则
依法缺席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1603号
李连军、李国富、李显美、杨宇航、杨子明：本院受理

原告陈红妹诉你们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风
险告知书、民事诉讼当事人须知、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原告陈红妹起诉要求你们赔偿被盗手机20台、零配
件损失及店内物品损失共计39680元等。自公告之日起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遇法定休假日顺延）9时在廿里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未到，依法缺席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2556号
叶小初：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叶小初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
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
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信用
卡透支款本金9782.55元、截至2023年1月28日的利息
1655.49元、违约金2816.17元，并支付自2023年1月29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章程及合约约定计算的利息、
违约金。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由审判员王依兰进行审理，并定于2023年8月
10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2554号
罗恩建：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罗恩建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
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
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信用
卡透支款本金4827.5元、截至2023年1月28日的利息
875.66元、违约金1429.91元，并支付自2023年1月29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章程及合约约定计算的利息、
违约金。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由审判员王依兰进行审理，并定于2023年8月
10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2551号
陈岩喜：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陈岩喜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
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
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判令被告立即
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款本金17764.24元、截至2022年
9月19日的利息3046.62元、违约金5128.79元，并支
付自2022年9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章程及
合约约定计算的利息、违约金。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王依兰
进行审理，并定于2023年8月10日9时00分在本院第
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2513号
王美琴：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王美琴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
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
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信用
卡透支款本金10391.98元、截至2023年4月13日的利
息1880.68元、违约金3132.64元，并支付自2023年4月
14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章程及合约约定计算的利
息、违约金。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王依兰进行审理，并定于2023年
8月10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2511号
陶灵志：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陶灵志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
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
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信用
卡透支款本金20810.73元、截至2023年4月13日的利
息3797.98元、违约金4725.53元，并支付自2023年4月
14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章程及合约约定计算的利
息、违约金。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王依兰进行审理，并定于2023年
8月10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2509号
陈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陈辉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
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
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信用卡透
支款本金17240.31元、截至2023年4月13日的利息
4080.86元、违约金5446.24元，并支付自2023年4月14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章程及合约约定计算的利息、
违约金。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由审判员王依兰进行审理，并定于2023年8月
10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2508号
张云马：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张云马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
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
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信用
卡透支款本金4900.19元、截至2023年4月13日的利息
885.89元、违约金1449.62元，并支付自2023年4月14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章程及合约约定计算的利息、
违约金。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由审判员王依兰进行审理，并定于2023年8月
10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2170号
何琳珠：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何琳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
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
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判令被告立即
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款本金9402.88元、截至2023年
4月13日的利息2142.23元、违约金6624.79元，并支
付自2023年4月14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章程及
合约约定计算的利息、违约金。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王依兰
进行审理，并定于2023年8月10日9时00分在本院第
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21民初532号
施希煦（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振学路11号）：本院受

理原告王高献与被告施希煦买卖合同关系纠纷一案，因
你去向不明、无法联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1021民
初5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限被告施希煦于本判决生效
后10日内支付原告王高献货款人民币1164000元，并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标准支付自2023年2月1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
止的利息。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276元，公告费690元，合计
人民币15966元，由被告施希煦负担。款限本判决生
效后7日内缴纳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各一份，上诉
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
上诉状。 玉环市人民法院

（2023）浙1081民初1799号
郑国联：本院受理的原告赵华船与被告郑国联、

潭友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
1081民初179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郑国
联、潭友妃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
付给原告赵华船货款32544元及自2023年2月16日
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
失。案件受理费614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174元，
由被告郑国联、潭友妃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
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
上诉状。 温岭市人民法院


